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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凸显人格权保护

主持人:

?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以专编的形式规定了 “人格权”， 共计 51 ?条文， 建立了

比较详尽的人格权类型及其保护的法律规则， 具有重要的开创

性意义。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此次编纂 《民法典》 的一大创举， 核心

目的就是更大程度上体现人文关怀， 把 “人” 始终放在第一要

位。

那么， 《民法典》 是如何完善对人格权的保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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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

的核心亮点， 以凸显对人格权的
保障。

1.确立器官捐献的基本规则
针对当下组织或个人强迫、

欺骗、利诱人体器官捐献现象，此

次《民法典》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同意捐献器官的， 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或者遗嘱形式。 自然人
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 该自

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

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 决定捐
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 1006

条）

2.预防性骚扰：明确机关、企

业、学校责任

近年来， 性骚扰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话题。有调查显示，该问

题常见于企业、学校等单位，而地
铁站、公交车上、餐厅等人流密集

的公共场所也是性骚扰频发之

地。对此，《民法典》规定了性骚扰

的认定标准，以及机关、企业、学
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

务。 （第 1010 条）

3.?名权、名称权的扩张保

护

明确对具有一定社会知名
度， 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

淆的笔名、艺名、网名等，参照适
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

定。 （第 1017 条）

4.?止非法收集?人信息
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深

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侵害
他人人格权益， 甚至危害社会公

共利益等问题， 规定禁止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
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第

1019 条）

5.“标题党”“跟风党”或将承
担民事责任

对行为人实施新闻报道、舆

论监督等行为涉及的民事责任承
担， 以及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

实义务的认定等作了规定 （第

1025 条、第 1026 条）

6.?犯隐私权行为具体化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侵
犯隐私权的手段愈发隐蔽多样，

此次《民法典》与时俱进，规定了
隐私的定义， 列明禁止侵害他人

隐私权的具体行为。（第 1032 条、

第 1033 条）

7.?人信息内涵的开放性

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
的原则和条件， 构建自然人与信

息处理者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框

架， 合理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与维
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规定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负有保护自
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义务。

（第 1034 条至第 1039 条）

《民法典》人格权编七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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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民法典》 对于人格

权保护的凸显， 首先体现为在分则

中专门设置了人格权编。

《民法典 》 将人格权独立成

编， 基本确立了抽象人格权和具体

人格权的体系结构， 并按照这样的

人格权类型划分， 进一步展开其权

利体系。

人格权编构建了完整的人格权

体系， 全面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

其中列举了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

权， 并且制定第 990 条作为兜底条

款， 构建起非常完整并保持开放性

的人格权体系

就权利类型而言， 《民法典》 涵

盖了我国目前所确认的所有具体人格

权， 明确规定了姓名权、 名称权、 肖

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权， 并明确精神性人格权的内

容和具体保护方法。

民法典人格权编还强化了对生命

权、 健康权、 身体权的优先保护。 不

仅在总则里列举各项权利时将生命

权、 身体权、 健康权放在各项权利之

首， 而且在人格权编里把这三项权利

放在各项权利的前面作出规定， 还在

多个条款里宣示了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

专门设置人格权编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基本确立了抽象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的体系结构

明确人格权保护方式

李晓茂： 《民法典 》 人格权

编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 这是其

主要的创新规定之一。

首先 ， 《民法典 》 第 995 条

规定，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 ， 受

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

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从而确认了人格权请求权的概念

和作用。

其次， 995 条还规定， “受害

人的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 消除

危险、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 赔

礼道歉请求权， 不适用诉讼时效

的规定”， 从而确认了人格权请求

权与侵权请求权的区别。

再次 ， 第 997 条规定了人格

权请求权的禁令， 进一步丰富了

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和作用。

最后 ， 第 998 条规定了确定

民事责任应当考虑的因素 ， 第

1000 条规定了承担消除影响、 恢

复名誉、 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确

定办法， 进一步完善了人格权请

求权的具体内容以及与相应民事

责任的确定方法。

而 《民法典 》 人格权编对人

格权具体保护方法的创新 ， 主要

体现在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和违

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包括诉

前禁令和诉中禁令。

对于人格权的保护 ， 预防损

害比救济损害更重要 。 因此 《民

法典 》 第 997 条规定 ： “民事主

体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

为， 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 有权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

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这一规

定既包括诉前禁令， 也包括诉中

禁令。

此外 《民法典 》 第 996 条规

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 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的， 不影响受损害方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一规定改变了违约行为不

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规定，

加大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

《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人格权具体保护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人格权请求权的禁令和违约的精神损害

赔偿。

潘轶 ： 在人格权权利内容方

面 ， 民法典不止规定了诸如生命

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 名

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这些现行法律已有规定的

人格权类型， 还增加了兜底条款，

对各种新出现的人格权益保持开放

性、 灵活性态度， 有助于实现人格

权保护的与时俱进。

《民法典》 规定： 人格权是民

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

康权、 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权利。

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 自然

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

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在具体权利及其保护方面， 民

法典也有诸多进步： 首次明确了身

份权保护规则， 确立了规制和防止

性骚扰的规则， 对自然人选择和变

更姓氏进行了明确， 对肖像权予以

了扩张保护等， 还对互联网、 高科

技、 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一些新型法

律问题作出了回应。

比如在肖像权方面 ， 《民法

典》 规定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有

权依法制作、 使用、 公开或者许可他

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 肖像是通过影

像、 雕塑、 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

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

部形象”。

比如针对以往法律规定较为欠缺

的 “隐私权”， 《民法典》 也细化了

相关规定， 对隐私权作出了界定： 自

然人享有隐私权 。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 、 侵扰 、 泄露 、 公开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 隐私是

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

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

息。

还明确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 以电

话、 短信 、 即时通讯工具 、 电子邮

件、 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 （二） 进入、 拍摄、 窥视他人

的住宅 、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

（三） 拍摄、 窥视、 窃听、 公开他人

的私密活动； （四） 拍摄、 窥视他人

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 处理他人的

私密信息； （六） 以其他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

完善人格权权利内容

《民法典》不止规定了诸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类型，还增加了兜底条款。


